
反洗钱小案例——刘某香等人集资诈骗、洗钱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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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基本案情】 

被告人刘某香，青岛金某金行贵金属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某公司”）

法定代表人。 

被告人李某，刘某香之女，金某公司总经理。 

2015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1 月，刘某香、李某在经营管理金某公司期间，

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，未经有关部门许可，通过随机拨打电话、发放宣

传单、举办推荐会等方式，公开宣传黄金延期交付等项目，非法向社会公众吸

收存款。该项目合同约定购买人自主购买黄金饰品后，可选择数月后实际交付

黄金饰品，或选择退还本金并支付月息 0.5%至 1%的利息，以此方式诱导社会公

众选择利息更高的返本付息模式。经审计，金某公司共向 1600 余人非法集资 4

亿余元，其中 90%资金用于返本付息，其他用于购买证券保险、房屋车辆等，

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 2亿余元。刘某香在案发后将备份的财务数据全部销毁。 

2022 年 11 月，刘某香、李某在被监视居住期间，为掩饰、隐瞒集资诈骗

犯罪所得及收益，将集资款 500 万元转至深圳市某公司，其中 100 万元购买黄

金原料交付他人，400 万元转账多个账户进行保管。 

2024 年 9 月 20 日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、洗钱罪数

罪并罚，判处刘某香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

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六年，并处罚金三百三十万元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二被告

人提出上诉。2025 年 3 月 3 日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 

【检察机关履职过程】 

（一）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和监督立案。2021 年 5 月，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

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高某旋涉嫌诈骗案时，发现高某旋系金某公司业务总监，其

模仿金某公司业务模式，与 20 余名客户签订《实物黄金买卖延期交收合同》，

骗取 600 万余元归个人使用，据此认为金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。检察机关

进一步核实发现，因集资参与人未报案，金融监管部门未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，

公安机关也未立案。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开展以下工作：一是引导公

安机关在侦查高某旋诈骗案过程中，调取金某公司客户投资合同等书证，涉及

金额 215 万元；二是经讯问高某旋，证实金某公司通过媒体广告、发放宣传单

等方式对外宣传，以承诺定期返还本金和年化收益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；

三是依法查询刘某香个人账户信息，明确其大部分转款数额出现有规律重复，

具有明显的返本付息特点。 

综合调查核实情况，检察机关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将金某公司涉嫌非法

集资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遂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向其发函建议移

送涉嫌犯罪案件。同年 12 月 9 日，金融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本案；12 月

17 日，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，后又相继对关联案件立案侦

查。公安机关依法查扣冻结涉案财产 3000 余万元，房产 3套。 

（二）适时介入引导侦查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，因刘某香销毁了公司大

量财务数据，导致非法集资具体参与人数以及犯罪数额的确定仅能依靠集资参

与人报案提供的材料。同时，还存在大量集资参与人未报案或报案集资参与人



提供材料不完整等问题，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。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提前

介入，与公安机关会商，建议综合涉案账户情况以及账户转款数额、时间等规

律性重复特征等情况，认定集资参与人；同时分析公司涉案账户转款情况，对

集资参与人提供材料不全，但具有明显返本付息规律特点的转款，计入犯罪数

额。经过上述工作，证实的返本付息规模从最初集资参与人报案的 2亿余元提

高至 17 亿余元，进一步印证了集资款主要用于返本付息而非生产经营活动。 

（三）审查起诉。2023 年 7 月 24 日，公安机关以刘某香、李某涉嫌集资

诈骗、洗钱罪移送审查起诉。因该案可能判处无期徒刑，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

察院于 2024 年 2 月 7 日移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。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

期间，通过审查集资模式认定刘某香、李某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，同时结合资

金流向，发现正常的黄金饰品交易仅占集资款的 4%，90%以上集资款用于返本

付息而非生产经营活动，再加上刘某香毁灭相关财务数据等行为，认定刘某

香、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构成集资诈骗罪。同时，对于发现的涉案财产线

索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，为后续追赃挽损奠定基础。2024 年 3 月 1 日，青岛市

人民检察院以刘某香、李某涉嫌集资诈骗罪、洗钱罪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

起公诉。 

【典型意义】 

（一）加强金融领域行刑衔接，依法移送办案中发现的其他涉嫌犯罪案

件。加强金融领域行刑衔接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

举措。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嫌疑人尚有其他涉嫌犯罪线索的，主动开展

调查核实。对于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向侦查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，检察机关

审查后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的，应当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及时建议

移送，并督促侦查机关依法立案，共同筑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“防火墙”。 

（二）在财务资料灭失的情况下，加强对在案资金证据的关联审查，依法

准确认定犯罪数额。非法集资案件中，被告人销毁数据和财务资料对证明犯罪

数额和追赃挽损造成一定阻碍。对此，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

部门、公安机关的协作，根据在案证据，引导公安机关查明收取资金的账户及

相关交易记录，分析非法集资资金进出特别是具有还本付息等规律特征，同步

推动审计报告对相关资金情况进行审计，列出符合上述规律特征的交易记录和

交易数额，综合在案其他证据，准确认定犯罪数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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